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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ibet 5100 Water Resources Holdings Ltd.
西藏 5 1 0 0水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5）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
西藏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

20%股權

協議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買方與賣方訂立協議，據此賣方同意有條件地向買方

出售其持有的高原天然水 20%的股權，而買方同意有條件地受讓賣方持有的該等

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六億元 (RMB600,000,000)。高原天然水主要業務為生產瓶

（桶）裝飲用水，銷售高原天然水、飲用水，進出口業務。其廠房設於海拔三千多

米的中國西藏拉薩市，現裝備有 4條進口生產線，年產能 40萬噸。產品包括品牌

為『卓瑪泉』的 12公升桶裝天然飲用水及『易捷 · 卓瑪泉』的瓶裝天然飲用水，均為

優質的西藏高原天然飲用水產品。新增產能的工程正在擴建中，爭取竣工後目標

年總產能達到 100萬噸。

根據協議，總代價為人民幣六億元 (RMB600,000,000)，由買方向賣方一按下列方

式支付：

1. 於協議簽署之日起 3個營業日內，以現金支付總代價的 30%，合計人民幣

一億八千萬元 (RMB180,000,000)；及



– 2 –

3. 於交易完成收購事項日期起 10個營業日內，以現金支付總代價的餘下 70%，

合計人民幣四億二千萬元 (RMB420,000,000)。

總代價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中撥付。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故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之申報

及公佈規定。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買方與賣方訂立協議，據此賣方同意有條件地向買方出

售其持有的高原天然水 20%的股權，而買方同意有條件地受讓賣方持有的該等股

權。總代價為人民幣六億元 (RMB600,000,000)。

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交易時段結束後）

訂約方：

(1) 西藏睿譽豐企業策劃營銷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其於協議訂立日

持有高原天然水 26%的股權（作為「賣方」）與

(2) 西藏冰川礦泉水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之非直接全資附屬公

司（作為「買方」）。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方、其他高原天然水的股東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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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所深知，賣方主要業務活動為企業策劃、企業管理咨詢及投資管理；而高原

天然水之主要業務活動為生產瓶（桶）裝飲用水，銷售高原天然水、飲用水，進出口

業務。

於協議訂立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高原天然水的股權。

將予收購之資產：

銷售股權（即高原天然水的 20%的股權）將以不附帶一切申索及產權負擔及任何種類

之第三方權利收購，惟連同現時或將來之一切權利收購，包括收取於收購事項完成

日期及之後宣派、作出或支付之任何及一切股息或其他分派之所有權利。

收購事項之代價：

根據協議，總代價為人民幣六億元 (RMB600,000,000)，由買方向賣方按下列方式支

付：

1. 於協議簽署之日起 3個營業日內，以現金支付總代價的 30%，合計人民幣

一億八千萬元 (RMB180,000,000)；及

2. 於交易完成收購事項日期起 10個營業日內，以現金支付總代價的餘下 70%，合

計人民幣四億二千萬元 (RMB420,000,000)。

總代價將以本公司內部資源中撥付。

總代價經買方與賣方按一般商業條款經公平原則磋商後釐定，當中已參照和考慮多

項因素和組成，包括但不限於：

1. 高原天然水的天然飲用水品牌「卓瑪泉」的市場定位，其為西藏知名的優質天然

飲用水品牌；

2. 高原天然水的實收資本、業務歷史、銷售業績、盈利趨勢、業務發展及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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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次收購事項之理由及預計集團從收購事項中獲得的裨益（詳情已列載於本公告

內）；及

4. 賣方於協議內向買方作出之聲明、保證和承諾。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買方根據協議應付之代價乃屬公平合理，且符合

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聲明、保證和承諾：

1. 雙方相互保證各自具有簽署協議和履行協議所規定各項義務的完整的合法資

格，其已經或將根據其公司章程及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獲得簽署、履行協議並

完成收購事項所需的一切有效批准，協議經簽署後對其是合法、有效、有約束

力並可強制執行的，並將按誠實信用的原則執行協議。

2. 賣方承諾其已就簽署及履行協議取得其所需的相關批准、同意或備案，銷售股

權的轉讓對價的確定符合其需要遵守的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賣方已促使高原

天然水之其他現有股東決議批准協議之股權轉讓，並已取得高原天然水之其他

現有股東關於放棄其對目標股權的優先購買權的確認，協議及協議所述的收購

事項經雙方簽署後即可立即生效。

3. 雙方相互保證履行協議均屬商業行為，依協議所作的全部保證、承諾是持續

的，不可撤銷的，不受任何爭議、法律程式或其他因素的影響。協議各方的繼

承人、代理人對協議各方各自在此所作的保證、承諾以及按協議規定應履行的

義務負有連續的義務和責任。

4. 在賣方成為及作為高原天然水股東的期間內，賣方就其持有高原天然水股權所

涉及的一切事宜中履行的所有程序和手續均完全合法及完備。賣方保證其所轉

讓的股權是其合法持有的高原天然水股權，其有完全、有效的處分權，保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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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置任何抵押、質押權、其他擔保權或第三者權益，並不會因收購事項使買

方遭受指控或實質的損害，否則賣方無條件地承擔由此引起的所有經濟和法律

責任。

5. 在買方登記成為銷售股權的註冊持有人之前，賣方及賣方的最終權益擁有者為

完全獨立於買方及其關連人士的、無任何關連關係的獨立第三方。

6. 雙方應促使高原天然水採取必要的行動，在收購事項完成之後，盡快完成工商

變更手續，將買方登記成為銷售股權的註冊持有人。

7. 雙方有義務對從對方處得到的未公開信息進行保密，未經雙方書面許可，任何

一方不得向第三方（不包括雙方各自的會計師、法律顧問、財務顧問等仲介機

構）透露，直至有關資訊已因其他原因而成為公開信息。但如有關披露為適用的

法律、法規、法院或監管機構所要求則除外。在協議終止後，本條款仍持續有

效。

8. 上述聲明、保證與承諾在協議規定的收購事項完成後繼續有效。

不可抗力：

由於不能預見並且對其發生和後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件，致使直接影響

協議的履行或者不能按協議的條件履行時，遇有上述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應立即

將事件情況書面通知對方，並原則上應在該事件發生的十五天內提供事件詳情及協

議不能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證明。按照事件對履行協議的影響程度，由協議雙方協商

決定是否解除協議，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協議的責任，或者延期履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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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買賣雙方同意，自協議簽署日起十日內，由雙方共同辦理完成高原天然水股權變更

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於完成後收購事項，高原天然水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聯營公

司。

收購事項已經本公司董事會及高原天然水股東會批准。

高原天然水其他股東已承諾放棄就收購事項引發的優先購買權。

有關高原天然水之資料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高原天然水為於二零一零年七

月二十七日依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其他有限責任公司，在協議訂立日由賣方擁有 26%

的股權；及其主要業務為生產瓶（桶）裝飲用水，銷售高原天然水、飲用水，進出口

業務。其廠房設於海拔三千多米的中國西藏拉薩市，現裝備有 4條進口生產線，年

產能 40萬噸。產品包括品牌為『卓瑪泉』的 12公升桶裝天然飲用水及『易捷 ·卓瑪泉』

的瓶裝天然飲用水，均為優質的西藏高原天然飲用水。新增產能的工程正在擴建

中，爭取竣工後目標年總產能達到 100萬噸。

就董事了解，高原天然水引進國際先進的歐洲水處理設備和全自動吹瓶、灌裝、封

蓋一體化生產線生產的一次性 12升裝『卓瑪泉』桶裝天然飲用水，採用電子動態檢測

系統進行生產管理，包裝桶採用PET超輕量環保包裝，工程力學設計，配合卓瑪泉

專用飲水機在飲用過程中，桶型自然折疊，有效隔絕空氣、浮塵、周轉桶造成的二

次污染，是桶裝水行業中的革命性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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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天然水的運作由本集團品牌『西藏 5100冰川礦泉水』管理團隊提供顧問管理服

務。在完成收購事項後，本集團將繼續為高原天然水提供顧問管理服務。

在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中石化易捷銷售有限公司與高原天然水簽署戰略合作協

議。根據中石化集團網上發佈的相關報導，該協議為雙方將共同打造共同品牌『易

捷 ·卓瑪泉』瓶裝天然飲用水，利用中石化的加油站便利店向全國消費者提供來自西

藏的天然飲用水。中石化易捷銷售有限公司與高原天然水的戰略合作被報導為強強

聯合、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中石化的銷售網絡具有點多面廣的獨特優勢，三萬多

座加油站分佈全國各地，且擁有約 8千萬戶活躍的加油卡會員。

在二零一四年十月份，中國石化集團成功收購合共 40%高原天然水的股權，成為高

原天然水的單一最大股東。

高原天然水在過去三年業務獲得高速的發展和增長。有關高原天然水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資料如下：

2014年 1月 1日

至 9月 30日止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經審計

銷售收入 103,921 19,218 3,047

稅前利潤 66,953 9,632 548

稅後利潤 56,910 8,118 456
   

於 2014年

9月 30日

於 2013年

12月 31日

於 2012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經審計

總資產 592,028 502,537 70,894

擁有人應佔權益 165,576 108,665 2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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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高端瓶裝礦泉水及啤酒

的生產及銷售。

本集團之策略乃透過是次收購行動，再次加強集團在西藏地區的經濟投放，開拓集

團在有中國特色飲品行業的新業務並嘗試開展多樣化產品的業務，從而進一步擴闊

本集團的盈利基礎。董事認為收購高原天然水的股權將會有助補充本集團現有的業

務。

經考慮：

1. 高原天然水業務前景及管理層對其業務的分析，董事會相信高原天然水擁有的

盈利能力及強勁的增長潛力。就上文提及中石化易捷銷售有限公司與高原天然

水簽署的戰略合作協議及中石化集團成為高原天然水的單一最大股東，董事相

信，高原天然水的商業潛能及發展是樂觀的；

2. 高原天然水之天然飲用水品牌「卓瑪泉」為西藏知名的高質量天然飲用水品牌，

其與本集團之高端冰川礦泉水「西藏 5100冰川礦泉水」的水源不同，天然飲用

水與天然冰川礦泉水在礦物質含量等成分方面亦有不同，有效地彌補及拓展了

本集團的飲用水品類。同時，高原天然水主打產品之一的是一次性 12公升『卓

瑪泉』桶裝天然飲用水，與本集團之高端瓶裝冰川礦泉水「西藏 5100冰川礦泉

水」，於市場定位在檔次或規格上沒有重疊，故此管理層相信這兩類別產品有互

補的效益；

3. 高原天然水之桶裝水所採用的專用飲水機為國內領先的獨特產品，而其水桶採

用一次性PET超輕量環保直空包裝，為高原天然水持有專利之技術，有效杜絕

普通桶裝水在運輸和使用過程中可能遭受的二次污染，有極大的創新性，容易

被用戶接受，具強大的市場拓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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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原天然水之桶裝水採用相當完善的會員式營銷和管理模式，非常有助於客戶

開發和推廣，並可極大程度地維持用戶忠誠度，同時其還開發了非常先進和完

備的數據系統和用戶交互平台，不僅有助於提高服務質量、維繫客戶關係，而

且通過對其用戶數據的深入發展和挖掘，預期可帶來巨大的增值潛力；

5. 中國內地財富增加及生活水準上升所帶動下，高質量飲料業之基本因素繼續維

持正面；及

6. 中國內地持續增加對具有西藏特色產品的需求，

董事認為訂立協議及收購事項之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

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認為投資於高原天然水將對本集團有益。本公司相信通過此戰略投資將會建

立本集團與高原天然水之緊密關係。由於本集團與高原天然水均為以西藏為基地且

經營高端╱優質飲料行業之公司，故雙方可在多方面有共同合作之潛在機會，從而

豐富本集團的競爭力，為客戶提供富有西藏特色的高端和優質產品，並加強本集團

的營銷業務。展望將來，高原天然水的業務預期會繼續高速發展和增長，本公司亦

預期此項投資將為本集團帶來另一項收入來源，並豐富本集團的盈利基礎。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故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之申報及公

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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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天然水大股東與本集團的合作

在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石化易捷銷售有限公司與西藏冰川礦泉水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非直接全資附屬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根據該框架協議中石化易

捷銷售有限公司將利用其旗下易捷便利店向消費者銷售本集團之高端瓶裝冰川礦泉

水「西藏 5100冰川礦泉水」；並且，中石化易捷銷售有限公司亦將與本集團攜手發展

本集團水卡的銷售，利用其旗下易捷便利店作為本集團水卡的提水點之一，合力為

廣大消費者提供更為優質、便捷的服務。此合作預計將有助於本集團之「西藏 5100

冰川礦泉水」及水卡發展覆蓋全國 23,000個中石化加油站易捷便利店網絡。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匯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買方根據協議向賣方收購高原天然水的 20%的股

權；

「協議」 指 買方及賣方就收購事項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五日之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持牌銀行於正常辦公時間內一般開門營業之

日（不包括星期六及星期日）；

「本公司」 指 西藏 5100水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代價」 指 買方根據協議就收購事項應付賣方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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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高原天然水」 指 西藏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

二十七日在中國註冊成立之其他有限責任公司，

並於協議訂立日由賣方擁有 26%的股權；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PET」 指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指 西藏冰川礦泉水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

任公司，為本公司之非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或RMB」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銷售股權」 指 代表佔高原天然水全部註冊╱實收資本的 20%；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西藏」 指 中國西藏自治區；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西藏 5100水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付琳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俞一平先生（主席）、付琳先生（行政總裁）、岳志強先生、牟春華女

士及劉晨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姜曉虹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麥奕鵬先生、李港衛先生及蔚成先生。


